太仓市抽不合格批次

核查处置情况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规定，近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相关不合格食品，涉及太仓市2家企业。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公告如下：

一、牛肉兰花豆(炒货)
（一）抽检基本情况。太仓市沙溪镇吉麦隆百货超市的牛肉兰花豆(炒货)，生产日期为2023-07-10，酸价(以脂肪计)(KOH)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核查处置情况。经查，造成该批次牛肉兰花豆(炒货)不合格原因七月份的天气过于炎热，供应商在牛肉兰花豆产品的运输过程中未及时流转产品，装车后在外未及时配送，阳光暴晒，送货车辆也并非保鲜或者冷藏车辆，车厢内温度过高，导致产品受热变质，从而酸价超标，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作出免于处罚的决定。

二、年糕片、手指年糕
（一）抽检基本情况。太仓市苏盛超市有限公司的年糕片、手指年糕，生产日期均为2023-07-26，均是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核查处置情况。经查，造成该批次年糕片、手指年糕不合格原因是生产环节导致的，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34.8元、罚款5000元的决定。

三、鳊鱼、鲫鱼
（一）抽检基本情况。太仓市沙溪镇渔多多水产品经营部的鳊鱼、鲫鱼，生产日期均为2023-07-25，均是恩诺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核查处置情况。经查，造成该批次鳊鱼、鲫鱼不合格原因是养殖环节导致的，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175元、罚款5000元的决定。
